
（
弐
拾
五
ヶ
村
内
議
定
） 

Ｐ
１ 

 
 

 
天
保
十

戌
（
亥
）

年 

弐
拾
五
ヶ
村
内
議
定 

 

正
月
吉
日 

   

Ｐ
２ 

  

議
定
一
札
之
事 

一
前
々
従 

御
公
儀
被 

仰
出
候
御
条
目
自
今
已
後 

 

被 

仰
出
候
御
法
度
之
趣
堅
可
相
守
事 

一
関
東
向
御
取
締
御
改
革
ニ

付
被 

仰
出
之
御
趣
意 

 

且
又
改
元
寅
年
御
支
配 

御
役
所

被 

仰
付
置
候 

 

御
取
締
向
堅
可
相
守
候
事 

    

Ｐ
３ 

 

 

一
御
霊
屋
料
村
々
近
来
困
窮
二

及
、
永
世
之
株
式
二

相
離
候 

義
者
、
厚 

御
仁
恵
之
御
趣
意
忘
却
い
た
し
候
故
之 

義
二

付
、
村
役
人
共

精
々
申
諭
、
農
業
出
精
奢
ヶ
間
鋪
義 

無
之
様
、
心
附
ヶ
取
締
可
致
事 

但
一
株
之
百
姓
者
不
及
申
子
弟
共
二

至
迄
末
々
農
業
渡
世
可 

致
者
之
儀
者
無
拠
義
二
而
、
奉
公
稼
罷
出
候
共
、
繁
花
之
場
所
二
而 

百
姓
不
似
合
之
奉
公
い
た
し
候
ハ
ヽ
猶
更
惰
弱
二

相
成
、
帰
村
之
砌 

農
業
渡
世
出
来
兼
、
夫
の
み
な
ら
す
其
日
暮
之
心
安
二

癖
付
、
追
々 

所
持
之
田
畑
二

相
離
相
続
方
無
覚
束
候
義
二

付
、
可
成
丈
ヶ
農
家
二 

奉
公
い
た
し
候
様
可
取
計
事 

一
年
番
之
儀
於 

御
役
所
御
定
被 

仰
渡
候
通
、
古
料 

新
料
壱
ヶ
村
宛
左
之
割
合
二

相
勤
、
村
々
高
割
定
式
臨
時
諸
出
銭 

勘
定
其
外
惣
村
江

懸
り
候
用
談
之
砌
者
、
為
惣
代
立
会
可 

     
 

   

   



Ｐ
４ 

 

 
申
候
事 

但
両
役
相
勤
候
も
の
之
村
方
年
番
ニ

当
り
候
節
者
、
其
村 

相
名
主
有
之
者
年
番
者
其
者
相
勤
、
相
名
主
無
之
候
ハ
ヽ 

定
式
臨
時
諸
出
銭
勘
定
之
節
者
、
小
杉
村
名
主
可 

立
会
候
事 

子
年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午
年 

碑
文
谷
村 

 
 

 

御
園
村 

 
 

 
 

 
 

市
坪
村 

丑
年 

中
延
村 

 
 

 
未
年 

衾
村 

 
 
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寅
年 

馬
込
村 

 
 

 

申
年 
等
々
力
村 
 

 

 
 

 

古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駒
林
村 

卯
年 

堤
方
村 

 
 

 

酉
年 

石
川
村 

 
 

 

戸
手
村 

 
 

 
 

 
 

坂
戸
村 

辰
年 

蓮
沼
村 

 
 

 

戌
年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
小
倉
村 

 
 

 
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巳
年 

川
和
村 

 
 

 

亥
年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
上
末
吉
村 
 

 
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

但
小
杉
村
之
儀
者
年
番
相
除
、
新
古
両
料
村
々
寄
合 

 

所
二

御
定
被
置
候
事 

 一
為
取
締
村
々
左
之
内
組
合
御
定
被
置
候
上
者
、
名
主
年
寄
共 

   

Ｐ
５ 

 

私
欲
我
儘
依
怙
贔
屓
之
取
計
有
之
候
ハ
ヽ
心
添
い
た
し
、
且
農
業 

不
精
身
持
不
宜
も
の
聞
糺
シ
孝
行
奇
特
之
者
見
出
し
、
老
年
幼
少
二
而 

近
き
親
類
も
無
之
、
或
者
長
病
等
ニ
而
困
難
ニ

及
候
者
承
尋
ね 

両
役
之
者
共
江

申
出
差
図
可
請
候
事 

 

但
内
組
合
御
定
被
置
候
上
者
、
別
而
睦
鋪
い
た
し
合
、
ふ
行
届
之
儀
者 

 

実
意
を
以
内
談
心
附
ケ
可
致
事 

 
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衾
村 

 
 

 

組
合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碑
文
谷
村 

 
 

 
 

 
 

中
延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等
々
力
村 

 
 

 
 

 
 

馬
込
村 

  
 

 
 

 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倉
村 

 
 

 

組
合 

古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組
合 

上
末
吉
村 

 
 

 
 

 
 

戸
手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駒
林
村 

  
 

 
 

 
 

石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 
 

 

組
合 

川
和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組
合 

市
坪
村 

 
 

 
 

 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小
杉
村 

  
 

 
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 

組
合 

蓮
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組
合 

宿
川
原
村 

 
 

 
 

 
 

御
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     



Ｐ
６ 

 

 
一
古
料
新
料
共
御
料
内
ニ

限
り
候
義
者
、
新
古
之
無
差
別
村
々
納
高 

端
米
相
除
両
料
合
高
五
千
八
百
拾
九
俵
を
以
定
式
臨
時
御
用 

人
足
賃
銀
割
合
、
尤
古
料
新
料
共
其
御
料
ニ

限
り
候
儀
者
、
其
村
々 

限
俵
高
割
二

可
致
筈
ニ

候
事 

 

但
、
碑
文
谷
村
之
儀
者
納
高
拾
三
石
之
処
、
高
外
新
畑
永
納
場
多
有
之 

 

右
ニ

付
御
料
内
限
り
諸
出
銭
之
義
者
前
々
仕
来
之
通
百
俵
之
高
割 

 

請
候
筈
ニ

候
事 

一
水
夫
給
永
之
儀
者
、
新
古
両
料
弐
拾
五
ヶ
村
俵
高
割
ニ
い
た
し
、
毎
年 

七
月
・
十
二
月
両
度
ニ
取
立
上
納
い
た
し
、
且
御
配
符
給
之
儀
前
同
断 

俵
高
割
ニ

致
シ
、
十
二
月
取
立
御
上
納
い
た
し
候
事 

 

但
、
下
目
黒
村
中
目
黒
村
者
御
山
方
角
出
火
之
節
欠
付
人
足 

 

 

御
用
相
勤
、
其
上
御
配
符
二
手
江

継
立
、
小
杉
村
者
惣
村
寄
合
所 

ニ
而
遠
村
江

御
配
符
継
送
り
候
義
ニ

付
、
御
配
符
給
割
合
ニ

限
り 

           

Ｐ
７ 

 

 

両
目
黒
村
者
何
れ
も
六
分
引
高
掛
り
、
小
杉
村
者
四
分
引 

高
懸
り
ニ
割
合
、
取
極
有
之
候
事 

 

一
両
目
黒
村
之
儀
、
御
山
方
角
出
火
之
節
欠
付
御
用
物 

持
退
キ
人
足
壱
ヶ
村
四
人
宛
・
宰
領
壱
人
宛
都
合
拾
人
、
壱
人
二

付 

壱
度
分
鐚
百
文
宛
、
年
分
五
拾
人
積
り
鐚
五
貫
文
二

請
負 

相
定
、
弐
拾
五
ヶ
村

請
取
候
上
者
無
遅
滞
相
勤
可
申
候
、
尤 

出
火
之
様
子
ニ

寄
外
村
々

も
村
役
人
壱
人
・
人
足
弐
人
宛 

召
連
追
々
可
罷
出
候
事 

 

一
正
月
・
五
月
・
九
月
御
用
米
人
足
并
ニ

七
月
草
刈
人
足
之
儀
者
、
古
料 

之
内
都
筑
郡
三
ヶ
村
相
除
、
荏
原
郡
九
ヶ
村
ニ
而
御
割
付
之
通
相 

勤
、
右
賃
銀
之
儀
も
其
村
々
俵
高
割
二

い
た
し
、
其
年
御
用 

相
勤
候
村
々
江

相
渡
候
間
、
帰
村
之
上
早
々
可
割
渡
事 

          



Ｐ
８ 

 

 
一
十
月
御
用
米
人
足
并
ニ

正
月
・
七
月
御
別
当
所
泊
り
人
足
之
儀
者 

十
四
日
様
御
料
七
ヶ
村
ニ
而
御
割
付
之
通
相
勤
、
右
賃
銀
之
儀
も 

右
村
々
俵
高
割
ニ

い
た
し
、
其
年
御
用
相
勤
候
村
々
江

相
渡
候 

間
、
帰
村
之
上
早
々
可
割
渡
候
事 

 

一
四
月
御
用
米
人
足
并
正
月
・
七
月
御
別
当
所
泊
り
人
足
之
儀
者 

晦
日
様
御
料
六
ヶ
村
ニ
而
御
割
付
之
通
相
勤
、
賃
銭
之
儀
も
其
村
々 

俵
高
割
ニ

い
た
し
、
御
用
相
勤
候
村
々
江

相
渡
候
間
、
無
遅
滞
早
々 

割
渡
可
申
候
事 

 

一
取
締
・
肝
煎
・
両
料
年
番
之
者
御
用
向
二

付
江
戸
出
府
并
ニ 

小
杉
村
小
寄
合
其
外
雑
用
筆
墨
紙
代
等
之
儀
者
、
従 

御
役
所
年
々
御
渡
シ
被
成
下
候
雑
用
金
を
以
相
賄
、
残
金 

者
取
締
役
方
ニ

預
り
置
、
且
多
分
之
臨
時
入
用
有
之
、
右
金
高 

          

Ｐ
９ 

 

  

不
足
之
節
者
、
其
分
弐
拾
五
ヶ
村
俵
高
割
い
た
し
、
其
度
々 

 

出
銭
取
集
候
事 

 

一
毎
年
正
月
廿
日
小
杉
村
寄
合
定
日
ニ

取
極
置
候
上
者
、
銘
々 

 

印
形
持
参
無
不
参
罷
出
、
村
々
取
締
方
可
申
談
候
事 

 
 

但
、
御
料
内
取
締
向
之
儀
者
、
御
定
被
置
候
通
何
事
ニ

寄
ら
す 

 
 

小
杉
村
江

寄
合
示
談
可
致
、
且
関
東
向
御
取
締
御
出
役 

 
 


被 

仰
渡
候
御
取
締
一
條
ニ

限
り
、
中
目
黒
村
江

出
会
之
上 

 
 

相
談
可
仕
候
事 

一
文
政
元
寅
年
於 

御
役
所
二

被 

仰
渡
候
通
、
一
ト
通
り 

之
用
談
之
儀
者
、
弐
拾
五
ヶ
村
惣
寄
合
不
致
、
取
締
役
・
肝
煎 

両
料
年
番
之
者
打
寄
遂
相
談
可
取
計
義
ニ

候
、
其
節 

外
村
々
ニ

お
ゐ
て
故
障
之
儀
申
間
鋪
候
事 

 

          



Ｐ
１
０ 

 

 
右
之
通
議
定
取
極
候
上
者
村
々
少
も
申
分
無
御
座 

 
依
之
連
印
致
置
候
処
如
件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都
筑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石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
天
保
拾
戌
年
正
月
廿
日 

 
 

 
 

 

治
部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川
和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五
藏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荏
原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馬
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仙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中
延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庄
藏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等
々
力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三
良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碑
文
谷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徳
治
郎 

   

Ｐ
１
１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惣
治
郎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蓮
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新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御
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惣
治
郎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橘
樹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忠
左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半
右
衛
門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久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市
坪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忠
兵
衛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平
右
衛
門 



Ｐ
１
２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駒
林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幸
太
郎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上
末
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忠
藏 
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戸
手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市
良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古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幸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
州
荏
原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北
沢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

 
 

 
 

 
 

取
締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 

 

 

前
文
議
定
取
極
候
間
私
共
一
同
調
印
仕
候
，
已
上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古
料 

 
 

 
 

 

弥
五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新
料 

 

１
３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肝
煎
役 

 
 

 
 

金
吾 
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名
主 
 

 
 

 
 

 
 

 

同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肝
煎
役 

 
 

 
 

清
吉 
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肝
煎 

 
 

 
 

 

弥
兵
衛 
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肝
煎
役 

 
 

 
 

安
兵
衛 

 

小
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断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
役 

 
 

 
 

長
右
衛
門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    

取
締
役 

名
主
中 



Ｐ
１
４ 

 

 
天
保
十
戌

年
正
月
廿
日 

 

取
締 

肝
煎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取
締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弥
五
右
衛
門 

   

Ｐ
１
５ 

  
 

 
 

 

議
定
一
札
之
事 

一
御
役
所
向
御
取
扱
之
儀
者
、
大
量
之
御
取
計
二

付
短
智 

 

を
以
善
悪
を
不
唱
被 

仰
出
之
御
趣
意 

 

可
相
守
候
事 

 
 

 

但
従 

御
役
所
御
沙
汰
有
之
義
を
両
役
之
者
江 

 
 

 

示
談
者
格
別
猥
二

相
噺
申
間
鋪
候
事 

      

Ｐ
１
６ 

 

 

一
取
締
役
勤
方
兼
而
被 

仰
付
置
候
通
、
村
々
凶
年
手
当
囲
籾 

 

積
立
方
厚
世
話
い
た
し
、
水
夫
・
配
符
給
永
・
年
分
御
用
人
足
賃
銀 

其
外
定
式
臨
時
諸
入
用
高
割
取
立
上
納
渡
方
い
た
し
、
其
余 

名
主
年
寄
共
私
欲
我
儘
依
怙
贔
屓
之
儀
有
之
、
小
前
百
姓 

難
儀
二

及
候
村
方
無
之
哉
心
附
、
農
業
不
精
身
持
不
宜
も
の 

聞
糺
、
孝
行
奇
特
之
者
見
出
シ
、
老
年
幼
少
ニ
而
近
き
親
類
も
無
之 

或
者
長
病
等
ニ
而
困
難
二

及
候
者
承
尋
、
肝
煎
名
主
方
江

も
相
談
上 

御
役
所
江

御
伺
之
上
取
締
方
可
仕
候
事 

 
 

但
、
肝
煎
名
主
勤
方
前
同
断
相
心
得
、
万
事
取
締
役
江 

 
 

示
談
之
上
、
村
々
公
事
出
入
内
済
二

可
相
成
筋
之
儀
者
、
其
時
宜
ニ 

寄
立
入
取
扱
可
申
候
事 

一
取
締
役
・
肝
煎
両
料
年
番
勤
方
雑
用
之
儀
者
、
年
々
従 

            

内
議
定 



Ｐ
１
７ 

 

 
御
役
所
御
渡
被
成
下
候
雑
用
金
を
以
相
賄
、
其
余
村
々
出
銭 

無
之
様
精
々
可
心
懸
事 

 

但
取
締
役
・
肝
煎
之
者
村
々
取
締
方
御
用
向
ニ
而
江
戸
出
府 

 

立
帰
之
節
者
壱
人
二
付
雑
用 

 一
夜
泊
り
之
節
者
旅
籠
代
銀
弐
匁
宛
之
外
二
雑
用
帰
村 

日
共
二
日
分
前
同
断
、
尤
逗
留
者
三
郡
村
々
共
旅
籠
代
之
外
二 

一
日
雑
用
銀
壱
匁
宛
二
相
定
、
且
又
都
筑
郡
村
々
之
儀
者
夕 

八
ッ
半
時
迄
、
橘
樹
郡
村
々
者
夕
七
ッ
時
迄
、
荏
原
郡
村
々
者
夕 

七
ッ
半
時
迄
二
、
御
用
向
相
済
候
得
者
立
帰
之
積
り
、
右
刻
限
よ
り 

相
過
候
ハ
ヽ
泊
り
之
積
り
を
以
雑
用
勘
定
可
致
筈
二
候
事 

一
取
締
役
・
肝
煎
并
二
両
料
年
番
之
者
小
杉
村
小
寄
合
之
節
者 

壱
人
二
付
雑
用
百
五
拾
文
宛
、
両
役
之
者
村
々
見
廻
り
等
之
砌
者 

          

Ｐ
１
８ 

 

 
 

 

壱
人
二
付
雑
用
鐚
弐
百
文
宛
相
定
申
候
事 

 
 

 

但
小
杉
村
寄
合
賄
之
儀
者
、
壱
人
二
付
鐚
百
文
宛
并
二 

 
 

 

村
々
見
廻
り
等
之
節
者
、
止
宿
之
村
方
江
者
飯
料
壱
人
二
付 

 
 

 

鐚
百
文
宛
相
払
、
昼
飯
賄
之
村
方
江
者
鐚
四
拾
八
文 

 
 

 

宛
相
渡
可
申
定
二
御
座
候
事 

一
小
杉
村
之
儀
御
料
内
御
寄
合
所
二
被
御
定
置
候
上
者
、
御
取
締 

向
之
儀
者
同
村
江
惣
寄
合
相
附
、
両
役
并
二
年
番
之
者
小
寄
合 

等
之
儀
も
前
同
断
、
尤
関
東
御
取
締
向
二
付
御
用
之
儀
者
是
迄 

之
通
中
目
黒
村
江
惣
寄
合
小
寄
合
共
可
致
候
事 

 
 

但
村
々
役
人
共 

御
用
向
二
付
一
同
罷
出
、
外
御
用
筋 

 
 

二
付
止
宿
逗
留
中
両
役
之
者
内
談
有
之
節
者
、
別 

 
 

席
相
立
遂
示
談
、
且
参
会
之
場
所
江
酒
等
一
切
不
相 

  

 
 

都
筑
郡
村
々
者 

 

銀
弐
匁 

橘
樹
郡
村
々
者 

 

銀
壱
匁
七
分 

荏
原
郡
村
々
者 

 

銀
壱
匁
四
分 



Ｐ
１
９ 

 

  
 

 

用
、
談
シ
向
相
済
候
ハ
ヽ
早
々
帰
村
可
致
、
先
達
而
被 

 
 

 
仰
付
置
候
通
料
理
茶
屋
等
江
罷
出
酒
給
合
候
儀
者 

 
 

 

決
而
仕
間
鋪
候
事 

一
両
役
之
者
村
々
御
取
扱
方
之
儀
者
平
名
主
之
心
得
ニ
而 

 

権
不
相
立
、
御
取
締
向
之
義
者
何
ヶ
度
も
申
諭
シ
、
承
伏 

い
た
し
候
様
可
取
計
候
事 

 

 
 

但
両
役
之
者
不
和
合
ニ
而
者
可
相
治
様
無
御
座 

 

 
 

不
行
届
之

簾
（
廉
）

者
心
添
い
た
し
相
互
二
睦
鋪 

 
 

い
た
し
可
申
候
事 

右
之
通
議
定
取
極
候
上
者
、
従 

御
役
所
被 

仰
出
之
御
趣
意
急
度
相
守 

可
申
候
，
依
之
連
印
仕
候
処
如
件 

           

Ｐ
２
０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武
州
都
筑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取
締
名
主 

天
保
拾
戌
年
正
月
廿
日 

 
 

 
 

 
 

 

弥
五
右
衛
門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州
荏
原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金
吾 

同
州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清
吉 

同
州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弥
兵
衛 

同
州
橘
樹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安
兵
衛 

同
州
同
郡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長
右
衛
門 

  



Ｐ
２
１ 

 

  
 

 
 

 

合
弐
拾
五
ヶ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内
組
合
定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石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川
和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碑
文
谷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等
々
力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中
延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馬
込
村 

         

Ｐ
２
２ 

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蓮
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御
園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古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戸
手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上
末
吉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駒
林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市
坪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杉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組
合 

 

宿
川
原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  
 

古
料 

新
料 



Ｐ
２
３ 

 

 
一
最
寄
村
々
限
内
組
合
相
定
取
締
方 

 
可
仕
旨
被 

仰
出
、
文
化
度
本
書
之
通 

取
極
候
上
者
、
組
合
村
々
者
別
而
睦
鋪 

い
た
し
合
、
公
事
出
入
縺
合
有
之
候
ハ
ヽ
相 

互
之
儀
二
付
実
意
を
以
取
扱
、
往
々
治
方 

可
相
附
事 

但
、
平
常
交
り
薄
く
候
而
者
自
然
与 

疎
遠
二
相
成
候
間
、
年
初
暑
寒 

者
不
及
申
、
万
端
厚
出
這
入
相
互
二 

無
腹
臓
及
示
談
、
村
内
取
締
方
念
入 

可
取
計
事 

    

Ｐ
２
４ 

 

 

右
之
通
相
談
取
極
置
候
、
已
上 

  
 

弘
化
二
巳
年
三
月 

 

古
料
新
料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弐
拾
五
ヶ
村 

   

Ｐ
２
５ 

 

 

古
料 

 
 

合
弐
拾
五
ヶ
村 

新
料 

 
 

 
 

 

年
番
行
事 

  
 

 
 

 

子
年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御
園
村 

  
 

 
 

 

丑
年 

 
 

 
 

中
延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向
村 

  
 

 
 

 

寅
年 

 
 

 
 

馬
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古
川
村 

  
 

 
 

 

卯
年 

 
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戸
手
村 

         
 



Ｐ
２
６ 

 

  
 

 
 

 

辰
年 

 
 

 
 

蓮
沼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小
倉
村 

  
 

 
 

 
巳
年 

 
 

 
 

川
和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上
末
吉
村 

  
 

 
 

 

午
年 

 
 

 
 

碑
文
谷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市
坪
村 

  
 

 
 

 

未
年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衾 

村 

  
 

 
 

 

申
年 

 
 

 
 

等
々
力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駒
林
村 

  
 

 
 

 

酉
年 

 
 

 
 

石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坂
戸
村 

       

Ｐ
２
７ 

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
戌
年 

 
 

 
 

 

王
禅
寺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宿
川
原
村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
亥
年 

 
 

 
 
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上
北
沢
村 

 

一
関
東
向
御
取
締
諸
入
用
并
御
支
配
所 

村
々
取
締
向
臨
時
雑
用
割
合
請
払 

等
者
、
年
番
立
会
、
今
般
相
定
候
規
定
書 

振
合
を
以
過
不
足
等
迄
巨
細
二
附
立
、
立
会 

之
者
一
同
調
印
可
仕
事 

 

但
、
年
番
預
帳
面
之
儀
者
、
取
締
・
肝
煎

相
渡 

 

置
候
扣
帳
二
付
、
右
両
役
之
外
年
番
之
者
手
入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仕
間
鋪
事
、 

          



Ｐ
２
８ 

 

 
一
定
式
割
請
払
帳
取
締
・
肝
煎
懸
り 

 

二
付
、
年
番
二
お
ゐ
て
故
障
・
助
言
無
御
座
筈 

 

尤
過
不
足
等
取
調
算
入
相
済
候
ハ
ヽ 

 

年
番
一
同
調
印
可
仕
事 

 
 

但
、
小
杉
村
之
義
者
弐
拾
五
ヶ
村
寄
合 

 
 

所
二
相
定
、
年
番
相
除
有
之
且
又 

 
 

御
年
初
御
礼
七
夕
御
祝
義
等
者 

 
 

村
役
人
共
自
身
二
罷
出
相
勤
候
得
共 

 
 

其
余
三
月
五
月
九
月
御
節
句
御
山
内 

 
 

向
并
御
役
筋
江
御
廻
礼
等
者
是
迄
仕
来 

 
 

之
通
弐
拾
五
ヶ
村
惣
代
手
札
を
以
年
番
之
者
相
勤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可
申
事 

  

Ｐ
２
９ 

 

  

右
之
通
示
談
取
極
候,

、
已
上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古
料
新
料 

 
 

弘
化
二
巳
年
三
月 

 
 

 
 

弐
拾
五
村 

    

Ｐ
３
０ 

 

 

文
化
十
四
丑
年
十
一
月
改
正 

出
火
之
節 

 

御
山
内
方
角
欠
附
人
足 

 
 

此
訳 

 
 

人
足
八
人 

 
 

 

中
目
黒
村
四
人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
四
人 
 

 
 

外
ニ 

 
 

 

宰
領
弐
人 

但
右
両
村
人
足
江
附
添 

 
 

 
 

 
 

 
 

両
名
主
才
料
相
勤
候 

 

是
者
文
化
十
四
丑
年
迄
右
両
村
ニ
お
ゐ
て 

 

村
役
ニ
相
勤
来
候
処
、
地
方 

 

御
役
所
御
用
書
持
抜
人
足
二
付
改
正
ニ 

 

相
成
、
弐
拾
五
ヶ
村
俵
高
割
毎
年 

 
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
ニ
入
請
払
相
成
候 

  

右 
 

人
足
年
分
五
拾
人
積
ニ
定 

 

是
者
壱
組
五
人
宛
両
村
ニ
而
拾
人 

 

年
分
五
度
欠
附
与
見
込
五
拾
人 

 

積
り
を
以
請
負 

 
 

但
請
負
賃
銭
五
貫
文
相
定
、
其
余 

 
 

少
々
除
高
有
之
候
処
、
天
保
十
五
辰
春 

 
 

除
高
相
止
メ
、
外
村
々
同
様
高
割
請
之 

 
 

定
ニ
相
成
、
依
之
改
正
増
銭
ニ
定 

  

右 
 

 

賃
銭 

 
 

 

内 

賃
銭 

 
 

 
 

 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
賃
銭 

 
 

 
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 

但
、
十
二
月
定
式
割
取
立
之
上
相
渡 

  

外 
 

一
火
事
羽
織 

 
 

 
 

 

弐
ツ 

 

一
塗
笠 

 
 

 
 

 
 

 

弐
ツ 

 

一
股
引 

 
 

 
 

 
 

 

弐
ツ 

 

一
御
用
高
張 

 
 

 
 

 

壱
ツ 

 
 

 

人
足
五
拾
人
分 

増
銭
共 

 
 

本
文
之
通
改 



Ｐ
３
２ 

高
橋
・
山
本 

  
 

是
者
宰
領
弐
人
分
、
両
名
主
江
御
預
ケ 

 

一
半
被 

 
 

 
 

八
ツ 

 

一
網
代
笠 

 
 

 

八
ツ 

 

一
股
引 

 
 

 
 

八
足 

 

 

是
者
壱
組
四
人
宛
ニ
而
両
村
弐
組
分 

名
主
役
元
江
御
預
ケ
ニ
相
成
候 

 右
者
御
山
内
向
火
事
方
角
欠
附 

人
足
目
印
無
御
座
候
而
者
御
用
物
持
抜 

相
成
兼
、
才
料
并
人
足
ニ
至
迄
、
文
化
度 

地
方
御
役
所
御
入
用
を
以
御
仕
立
被
下
置 

御
渡
ニ
相
成
候
、
尤
人
足
賃
銭
之
儀
者
年
毎 

弐
拾
五
ヶ
村
惣
高
割
ニ
定 

           

Ｐ
３
４ 

 

 

古
料
新
料
弐
拾
五
ヶ
村 

 

小
杉
村
寄
合
出
会
所 

 

是
者
、
御
支
配
所
村
々
取
締
筋
ニ 

 

拘
り
候
一
条
ニ
限
出
会
所
二
定 

 

一
正
月
廿
日
初
出
会 
 

是
者
、
弐
拾
五
ケ
村
名
主
自
身
二
罷
出
、
田
畑 

 

養
ひ
堤
池
水
堰
等
普
請
之
示
談 

 

其
外
取
締
筋
ニ
拘
り
候
一
条
相
互
相
談
二
及 

 

可
申
定 

 
 

但
、
定
式
寄
合
之
外
村
々
取
締
向
ニ
拘
候 

 
 

義
者
、
小
寄
合
共
小
杉
村
ニ
お
ゐ
て
示
談 

 
 

可
仕
筈 

 

右
出
会
飯
料 

 
 

出
席
壱
人
二
付 

 
 

鐚
百
文
宛 

 

文
政
元
寅
年

 

小
杉
村
預
ケ 

 

一
膳
椀
合
三
拾
人
前 

 
 

是
者
、
御
山
内
御
当
職
様
御
交
替
御
祝
儀
之 

 
 

膳
椀
、
文
政
度
新
規
ニ
出
来
、
依
之
并
膳
椀 

 
 

御
同
所
様

頂
戴
、
弐
拾
五
ケ
村
寄
合
膳
部
ニ 

 
 

 

定 
 

 
 

但
、
右
様
之
品
二
付
、
時
々
手
入
大
切
ニ
取
扱 

 
 

 

可
申
義
二
御
座
候 

  

一
帳
箱
弐
ツ 

 
 

是
者
、
弐
拾
五
ケ
村
俵
高
割
を
以
仕
立 

 
 

候 
 

 

分 
  

 



Ｐ
３
６ 

 

 
 

正
月
廿
日 

 
 

 

小
杉
村
定
式
出
席
順 

                   
 

但
、
正
月
定
式
参
会
之
節
、
右
様
役
成
順
席 

 
 

を
以
着
座
可
致
筈
、
且
名
主
見
習
者
役 

 
 

筋
二
付
、
名
主
格
・
名
主
助
役

上
二
着
座 

 
 

可
仕
義
二
候 

 

Ｐ
３
８ 

 

 

毎
年 十

二
月
廿
日 

 
 

御
当
職
様
御
交
代
御
祝
儀
席 

                 
。 

   

年
寄 

同 
 

 名
主 

同 
 

 名
主
格 

同 
 

 名
主
見
習 

同 
 

 名
主 

同 
 

 年
番 

同 
 

 
 

 

肝
煎
名
主 

新
料 

古
料 

 肝
煎
名
主 

古
料 

 年
番 

同 
 

 
名
主 

同 
 

 名
主
見
習 

同 
 

 名
主
格 

同 
 

 年
寄 

新 料   

故 老 

新 料   

取 締 役 
  取 締 役 

古 料 

故 老 

古 料 

 
 

 

袴
羽
織 

御
勘
定
役 

地
方 

 
 

 

麻
上
下 

 
 

御
調
役 

地
方 

地
方 

御
調
役 

 

麻
裃
裃 

地
方 

 
 

御
勘
定
役 

 
 

 

袴
羽
織 

御 下 組 

御 上 座 

御 当 職 様 

御 上 座 

御 下 組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脇
差
不
相
成 

但
、
袴
羽
織 

 

来
年
番
行
事 

年
番 

当
番
行
事 

 
 

年
番 

 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故
老 

取
締
役 

古
料 

新
料 

 
 

取
締
役 

 
 

故
老 

 
 

肝
煎
名
主 

当
番
行
事 

 
 

年
番 

来
年
番
行
事 

 
 

+

年
番 

  
 

但
、
袴
羽
織 

脇
差
不
相
成 

 

名
主
見
習
役
者
役
席
可
有
之
事
二
候 

名
主
格
二
も
席
有
□ 

助
役
二
者 

役
席
是
な
し 

 

名
主
助
役 

名
主
格 

名
主
見
習 

同 名
主
役 

古
料 

新
料 

 

名
主
役 

 

名
主
役 

 

名
主
見
習 

 
名
主
格 

 
名
主
助
役 

  

但
、
名
主
見
習
役
者 

 

直
二
名
主
役
二
相
成 

 

名
主
格
・
名
主
助
役
者 

 

年
寄
ニ
而
い
た
し
罷
在 

 

同

し 

 

名
主
見
習 

 

名
主
格 

 

名
主
助
役 

 

役
席
者
な
し 

 

名
主
格
二
も
席
？
？
助
役
二
者 

 

名
主
見
習
者
可
有
？
？
？ 

   

外年番行事 

年
寄
助
役 

年
寄
格 

年
寄
見
習 

年
寄
役 

同 年
寄
役 

古
料 

新
料 

 

年
寄
役 

 

同 

 

年
寄
見
習 

 

年
寄
格 

 

年
寄
助
役 

 

但
、
年
寄
者 

羽
織
計
袴
な
し 

 



 

右
者
、
古
来
大
広
間
二
お
ゐ
て
御
酒
頂
戴
の
み
、
文
化
十
一
年 

上
北
沢
村
名
主
佐
内
・
王
禅
寺
村
名
主
弥
五
右
衛
門
御
料
地
取
締 

年
番
初
而
被
為
仰
付
、
同
人
共

願
立
、
御
膳
御
酒
頂
戴 

其
後
文
化
十
四
、
御
料
中
年
番
之
外
取
締
役
・
肝
煎
名
主 

等
御
定
、
御
料
地
御
改
正
本
文
之
通
役
成
順
を
以
座 

定
被 

仰
出
候 

但
、
取
締
役
古
料
新
料
両
人
有
之
候
処
、
天
保
度

 

新
古
兼
取
締
役
壱
人
二
相
成
候
、
肝
煎
之
儀
者
人
撰 

之
上
被
為 

仰
付
、
故
老
者
名
主
役
三
拾
年
来 

相
勤
罷
在
候
者
江
被 

仰
付
、
名
主
格
者
年
寄
役 

三
拾
年
来
相
勤
候
者
江
被 

仰
付 

 
 

但
、
故
老
者
役
成
順
席
の
み
二
而
、
御
料
地 

 
 

取
締
向
者
取
締
役
・
肝
煎
共
可
取
計
定 

            

Ｐ
３
９ 

 

御
交
代
御
膳
席 

 
 

別
席 
 

 
 

 

肝
煎 

 

但
宗
和
膳 

 
 

 

但
、
文
化
十
四

天
保
九
戌
迄
、
別
席
取
締
・
故
老
且
肝
煎 

名
主
者
平
名
主
之
上
席
二
而
押
扣
い
た
し
罷
在
候
処 

右
戌
年
林
松
院
様
御
交
代
之
節

取
締
・
故
老
・
肝
煎 

同
席
二
被 

仰
出
候 

 

外 

正
月
四
日
御
廻
礼 

御
年
初
御
祝
儀 

 

取
締
役 

 
 

 
 

麻
上
下 

 

肝
煎
名
主 

 
 

 

袴
羽
織 

是
者
、
正
月
四
日
四
ツ
時
限
り
江
戸
宿
江
落
合 

取
締
・
肝
煎
共
者
相
揃
御
廻
礼
御
祝
義 

申
上
候
定 

 

但
、
御
料
地
御
取
締
筋
二
付 

御
支
配
御
役
人
中
様
御
出
役
御
供
之
節
二
限 

  
 

 
 

名
主 

 

但 
 

 
 

 

并
小
脇
差 

 
 

 
 

 
 

 
是
者
、
文
化
度
御
改
正
之
砌
加
役
之
者
共
江 

御
免
被 

仰
出
候 

右
之
通
二
御
座
候
、
已
上 

  

小
紋
股
引 

切
わ
ら
し 

取
締 

肝
煎 

取
締 

故
老 



Ｐ
４
０ 

 

御
用
米
人
足
割
附 

 
年
分
五
度 

合
四
拾
人 

 
 

但
、
御
料
内
弐
拾
五
ヶ
村
之
内
都
筑
郡 

 
 

三
ヶ
村
之
儀
者
御
別
当
所
并
御
掃
除 

 

 
 

方
収
納
直
納
二
付
相
除
、
外
弐
拾
弐
ヶ
村 

 
 

二
而
御
用
米
人
足
相
勤
候 

 

 

此
訳 

 
 

壱
度
分
人
足
八
人 
但
人
足
七
人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才
料
壱
人 

 
 

此
賃
銭
壱
貫
六
百
文 

 
 

是
者
、
人
足
壱
人
分
鐚
弐
百
文
宛
定 

 
 

 

但
、
鐚
百
文
飯
料
手
当
・
鐚
百
文
人
足 

 
 

 

賃
銭
、
合
壱
人
分
弐
百
文
宛
也 

 

右 
 

 
 

御
用
米
人
足
拾
弐
支
割
付 

  
 

古
料 

 
 

 

古
料 

 
 

 
 

 

古
料 

 
 

 

新
料 

 
 

 
新
料 

 
 

 

正 
 

 
 

五 
 

 
 

 

九 
 

 
 

四 
 

 

十 
 

子 
 馬

込
村 

 
 

蓮
沼
村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坂
戸
村 

 

駒
林
村 

 

丑 
 中

目
黒
村 
 

衾
村 

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戸
手
村 

 

上
北
沢
村 

 

寅 
 

 

等
々
力
村 

 

堤
方
村 

 
 

中
延
村 

 
 

小
杉
村 

 

上
末
吉
村 

 

卯 
 

 

衾
村 

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蓮
沼
村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小
倉
村 

 
 

 

Ｐ
４
１ 

 

 

辰 
 堤

方
村 

 

碑
文
谷
村 

 

衾
村 

 
 

 

坂
戸
村 

 

御
園
村 

 

巳 
 馬

込
村 

 

等
々
力
村 

 

堤
方
村 

 
 

戸
手
村 

 

北
沢
村 

 

午 
 

 

下
目
黒
村 

衾
村 

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小
杉
村 

 

末
吉
村 

 

未 

 
 

蓮
沼
村 

 

堤
方
村 

 
 

中
目
黒
村 

 

小
向
村 

 

市
坪
村 

 

申 
 衾

村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等
々
力
村 

 

古
川
村 

 

明
津
村 

 

酉 
 堤

方
村 

 

蓮
沼
村 

 
 

衾
村 

 
 

 

戸
手
村 

 

北
沢
村 

 

戌 
 

 

馬
込
村 

 

中
延
村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小
杉
村 

 

末
吉
村 

 

亥 

 
 

碑
文
谷
村 

 

衾
村 

 
 

下
目
黒
村 

 

宿
河
原
村 

市
坪
村 

 

   
 

 

但
、
古
料
拾
弐
ヶ
村
之
内
都
筑
郡
三
ヶ
村
除
之 

 
 

 

右
人
足
賃
永
九
ヶ
村
二
而
俵
高
割
、
且
又 

 
 

 

新
料
七
ヶ
村
者
右
七
ヶ
村
限
俵
高
割
、
六
ヶ
村 

 
 

 

迚
も
其
御
料
地
限
り
前
同
断 

 
 



Ｐ
４
２ 

林
・
古
瀬 

草
刈
人
足
割
付 

年
分
両
度 

 

合
五
拾
人 

 
 

 
 

 
 

 

外
二
才
料
弐
人 

 

但
、
古
料
拾
弐
ヶ
村
之
内
都
筑
郡
三
ヶ
村
者 

 

御
別
当
所
并
御
掃
除
方
江
収
納
米
直 

 

納
二
付
除
之
、
外
九
ヶ
村
俵
高
割
を
以
右 

 

人
足
相
勤
候 

此
訳 

 

人
足
五
拾
人
并
才
料
弐
人 

 

是
者
、
御
支
度
被
下
置
候
二
付
当
日
賃
銭 

 

計
二
付
、
人
足
壱
人
分
鐚
百
文
宛
定 

右
勤
方 

 

七
月
四
日
分 

 

一
人
足
弐
拾
五
人 

 
 

 
 

 

外
二
才
料
壱
人 

 
 

賃
銭
弐
貫
六
百
文 

 

是
者
、
七
月
四
日
勤
人
足
二
付
同
日
定
式 
 

 

割
二
入
、
当
日
勤
村
江
相
渡 

 

七
月
五
日
分 

 

一
人
足
弐
拾
五
人 

 
 

 
 

 

外
二
才
料
壱
人 

 
 

賃
銭
弐
貫
六
百
文 

 

是
者
、
七
月
定
式
割
渡
二
付
十
二
月
廿
日 

定
式
勘
定
二
入
、
勤
村
方
江
相
渡 

 右 

人
足
勤
方
拾
弐
支
割
付 

 
 

 
 

 
 

七
月
四
日 

 
 

 
 

 
 

 

七
月
五
日 

 
 

 
 

 
 

 

出
人
足 

 
 

 
 

 
 

 
 

出
人
足 

子 
 

 
 

 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下
目
黒
村 

 

Ｐ
４
３ 

 

 

丑 
 
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蓮
沼
村 

 

寅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 
 

 
 

衾
村 

 

卯 
 

 

中
目
黒
村 

 
 

 
 

 

堤
方
村 

 

辰 
 

 

等
々
力
村 

 
 

 
 

 

馬
込
村 

 

巳 
 
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碑
文
谷
村 

 

午 
 
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蓮
沼
村 

 

未 
 

 

馬
込
村 

 
 

 
 

 
 

衾
村 

 

申 
 

 

中
延
村 

 
 

 
 

 
 

堤
方
村 

 

酉 
 

 

等
々
力
村 

 
 

 
 

 

馬
込
村 

 

戌 
 

 

衾
村 

 
 

 
 

 
 

 

蓮
沼
村 

 

亥 
 

 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馬
込
村 

   



Ｐ
４
５ 

 

  
 

 

但
、
七
月
四
日
・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
取
立 

 
 

 
請
払
之
席
江
年
番
立
会
渡
方
等
迄 

 
 

 

世
話
可
致
筈 

   
 

 
 

竹
箒
・
草
箒
御
上
納
割 

一 
 

 
 

合
八
拾
本 

 
 

 
 

代
鐚
壱
貫
八
百
三
拾
弐
文 

 
 

此
訳 

 
 

 

一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
 

 
 

代
鐚
九
百
拾
六
文 

 
 

 
 

 

一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
 

 
 

代
鐚
九
百
拾
六
文 

 

是
者
、
古
料
新
料
弐
拾
五
ヶ
村
俵
高
割 

 

両
度
取
立
両
度
納
、
近
来
増
銭
頼
来
候 

 

二
付
、
定
式
割
取
立
過
上
を
以
心
添
い
た
し 

 

来
候 

    

Ｐ
４
６ 

 

 

十
四
日
様
御
料
地 

晦
日
様
御
料
地 

 

右 
 

御
別
当
所
泊
り
人
足
割
合 

真
乗
院
様
泊
り 

 
 

一
人
足
弐
拾
四
人 

    
 

賃
銭
弐
貫
四
百
文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

是
者
、
正
月
泊
り
人
足
二
付
、
其
御
料
限 

 

七
月
四
日
定
式
割
二
相
成
、
相
勤
候
村
方
江 

 

相
渡
候
定 

 

真
乗
院
様
泊
り 

 

一
人
足
弐
拾
四
人 

  
 

賃
鐚
弐
貫
四
百
文 

 
 

 

但
、
前
同
断 

 

是
者
、
七
月
泊
り
人
足
二
付
、
其
御
料
地
限 

 
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
二
相
成
、
相
勤
メ
候 

 

村
方
江
相
渡
候
定 

 
瑞
蓮
院
様
泊
り 

 
 

一
人
足
弐
拾
八
人 

    
 

賃
銭
弐
貫
八
百
文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竹
箒 

草
箒 

竹
箒
弐
拾
本 

草
箒
弐
拾
本 

但
、
七
月
四
日
定
式
割 

請
取
請
負
人
荒
物
屋 

源
兵
衛
方
江
年
番
之
者 



相
渡
候
定 

竹
箒
弐
拾
本 

草
箒
弐
拾
本 

但
、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 



請
取
前
同
断
渡
方 

二
及
左
候
得
者
請
負
人
よ
り 

御
上
納
い
た
す 

 

但
、
人
足
五
人
才
料
壱
人 

都
合
六
人
宛 

是
者
、
正
月
五
日
出
府
七
日
迄 

相
勤
八
日
帰
村 

但
、
御
別
当
所
二
お
い
て 

御
支
度
被
下
候
二
付 

壱
人
分
賃
銭
百
文
宛 

但
、
前
同
断 

是
者
、
七
月
七
日
出
府
九
日
迄 

十
日
帰
村 

但
、
人
足
六
人
才
料
壱
人 

都
合
七
人
宛 

是
者
、
正
月
五
日

七
日
迄 

相
勤
八
日
帰
村 

但
、
御
別
当
所
二
お
い
て 

御
支
度
被
下
候
二
付 

壱
人
分
鐚
百
文
宛 



 

是
者
、
正
月
泊
り
人
足
二
付
、
其
御
料
地
限 

 
七
月
四
日
定
式
割
二
相
成
、
相
勤
候 

村
方
江
相
渡
候
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Ｐ
４
７ 

 

瑞
蓮
院
泊
り 

 

一
人
足
弐
拾
八
人 

  
 

賃
鐚
弐
貫
八
百
文 

 
 

 

但
、
前
同
断 

是
者
、
七
月
泊
り
人
足
二
付
、
其
御
料
地
限 

 
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
二
相
成
、
相
勤
候
村
方
江 

相
渡
候
定 

 

右 

 
 

 

泊
り
人
足
拾
弐
支
割
付 

十
四
日
様
御
別
当
所 

晦
日
様
御
別
当
所 

十
四
日
様
御
別
当
所 

晦
日
様
御
別
当
所 

 

真
乗
院 

 
 

 
 

 

瑞
蓮
院 

 
 

 
 

真
乗
院 

 
 

 
 

 

瑞
蓮
院 

 
 

人
足
弐
拾
四
人 

 
 

人
足
廿
八
人 

 
 

人
足
弐
拾
四
人 

 
 

人
足
廿
八
人 

 
 

但
、
正
月
泊
り 

 

但
、
正
月
泊
り 

 
 

但
、
七
月
泊
り 

 
 

但
、
七
月
泊
り 

子 

上
末
吉
村 

 

小
杉
村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
 

 

戸
手
村 

 

丑 

市
坪
村 

 
 

小
向
村 

 
 

上
末
吉
村 

 
 

 

小
杉
村 

 

寅 

明
津
村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市
坪
村 

 
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 

卯 

上
北
沢
村 

 

戸
手
村 

 
 

駒
林
村 

 
 

 
 

古
川
村 

 

辰 
上
末
吉
村 

 

小
杉
村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
 

 

戸
手
村 

 

巳 

市
坪
村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 

上
末
吉
村 

 
 

 

小
杉
村 

 

但
前
同
断 

是
者
、
七
月
七
日

九
日
迄 

相
勤
メ
十
日
帰
村 



Ｐ
４
８ 

 

 
 

 
午 
駒
林
村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市
坪
村 

 

宿
川
原
村 

 

未 

上
北
沢
村 

 

戸
手
村 

 
 

駒
林
村 

 

坂
戸
村 

 

申 

末
吉
村 

 
 

小
杉
村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戸
手
村 

 

酉 

小
倉
村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 

末
吉
村 

 

小
杉
村 

 

戌 

駒
林
村 

 
 

坂
戸
村 

 
 

市
坪
村 

 

小
向
村 

 

亥 

上
北
沢
村 

 

戸
手
村 

 
 

御
園
村 

 

坂
戸
村 

  
 

但
、
七
月
四
日
・
十
二
月
廿
日
定
式
割
取
立 

 
 

之
席
江
年
番
立
会
渡
方
等
迄 

 
 

世
話
可
致
定 

         

Ｐ
４
９ 

 

 
 

 

納
米
端
米
除 

 
 

 
 

弐
拾
五
ヶ
村
納
米
俵
高
割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都
築
郡 

一
米
百
九
拾
弐
俵 

 
 

 

王
禅
寺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七
拾
六
俵 

 
 

川
和
村 

 

一
米
五
百
俵 

 
 

 
 

 

石
川
村 

荏
原
郡 

一
米
百
七
拾
五
俵 

 
 

 

等
々
力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四
俵 

 
 

 
 

衾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百
八
俵 

 
 

 
 

 

碑
文
谷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百
七
拾
九
俵 

 
 

 

中
目
黒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弐
百
弐
拾
九
俵 

 
 

蓮
沼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五
拾
壱
俵 

 
 

堤
方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八
拾
八
俵 

 
 

馬
込
村 

   



Ｐ
５
０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荏
原
郡 

一
米
百
弐
俵 

 
 

 
 

 

中
延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百
八
拾
五
俵 

 
 

 

下
目
黒
村 

   
 

 
 

合
米
三
千
八
拾
九
俵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荏
原
郡 

一
米
七
拾
八
俵 

 
 

 
 

御
園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四
拾
弐
俵 

 
 

上
北
沢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橘
樹
郡 

一
米
七
拾
四
俵 

 
 

 
 

小
倉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九
拾
六
俵 

 
 

上
末
吉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百
七
拾
七
俵 

 
 

 

駒
林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六
拾
壱
俵 

 
 

 
 

明
津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弐
百
三
拾
八
俵 

 
 

市
坪
村 

   

Ｐ
５
２ 

 

  
 

 
 

 
 

合
米
千
三
百
六
拾
六
俵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橘
樹
郡 

一
米
百
弐
拾
弐
俵 

 
 

 

小
向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郡 

一
米
六
拾
八
俵 

 
 

 
 

古
川
村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五
拾
俵 

 
 

 

戸
手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三
百
六
拾
壱
俵 

 
 

小
杉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弐
百
五
拾
七
俵 

 
 

坂
戸
村 

同
郡 

一
米
弐
百
拾
俵 

 
 

 
 

宿
川
原
村 

  
 

 
 

 
 

合
米
千
三
百
六
拾
八
俵 

 

右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合
弐
拾
五
ヶ
村 

  

端
米
除 

 
 

収
納
合
米
五
千
八
百
弐
拾
三
俵 

 

古
料 

拾
弐
ヶ
村 

十
四
日
様
御
料 

七
ヶ
村 

晦
日
様
御
料 

六
ヶ
村 

古
料
拾
弐
ヶ
村 

新
料
六
ヶ
村 

同 
七
ヶ
村 



Ｐ
５
４ 

 

 
但
、
弐
拾
五
江
拘
り
候
一
条
者
、
本
文 

俵
高
割
を
以
取
集
之
候
定
、
且
其 

御
料
限
り
之
一
条
者
、
御
料
地
限
俵 

高
二
割
合
可
仕
筈 

            


